华茂苑6栋2单元加建电梯项目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事项听证报告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福田管理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深圳市行政听证办法》和《深圳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定》”），应华茂苑6栋2单元业主赵常征等人申请，听证组就华茂苑6栋2单元加建电梯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事项举行听证会，现将相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听证会基本情况
听证时间：2022年4月2415日下午3点
听证地点：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福田管理局一楼会议室
听证方式：公开听证
听证组成员：刘丛梅孙静、谢佩颖陈凌、张建辉霍晓捷
书记员：丁浩云
部门陈述人：方媛，为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福田管理局建筑设计科工作人员
非部门陈述人：原文莎赵常征、，莫怀为华茂苑6栋2单元202业主；周为平、符荣炼为华茂苑6栋2单元203业主滕刚委托代理人
熊晓玉为华茂苑6栋2单元603业主；屠雪勇为华茂苑6栋2单元502业主；柳根治张婷、权小静张春强，为华茂苑6栋2单元802业主柳雨时孙柯委托代理人
2022年4月1524日，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福田管理局（以下简称：“福田管理局”）就华茂苑6栋2单元加建电梯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事项举行听证会。听证会在首席听证员刘丛梅孙静及听证员陈凌、霍晓捷谢佩颖、张建辉组成的听证组主持下，遵循公正、公平、独立的原则，依照法定程序举行。本次听证会充分保障了非部门陈述人行使陈述、质证和申辩的权利，就该事项充分的听取了非部门陈述人的意见，部门陈述人和非部门陈述人就是否核发华茂苑6栋2单元加建电梯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事项以及法律依据进行了充分的陈述和辩论。
二、听证会过程
（一）权利义务告知环节
听证会首先由书记员宣读听证会纪律、由首席听证员告知听证参加人权利与义务。未有人申请回避。
（二）部门陈述人与非部门陈述人陈述意见
1、部门陈述人陈述意见
《管理规定》对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条件、办理程序等作出了规定。我局依据《管理规定》进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规划审批工作。
20192021年412月1525日，华茂苑6栋2单元部分业主委托熊晓玉孙柯向福田管理局申请本单元加建电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福田管理局初步审查后认为申请材料与设计文件符合《管理规定》的要求，并按规定通过《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福田管理局关于华茂苑6栋2单元加建电梯的公示复函》组织了批前公示。该项目公示期内（20210年15月814日至52月229日）福田管理局收到相关该单元103、104业主的书面反对意见后，已告知同意加装电梯的业主应按《管理规定》要求进行协调。20202021年712月1910日，梅林沙头街道办事处出具了《关于华茂苑6栋2单元加建电梯项目公示期间有关情况协调情况的复函函的回复》的书面调解结果并已提交我局。
2、非部门陈述人陈述意见
（1）听证申请人赵常征陈述意见：听证申请人及其委托代理人陈述意见：
第一，加建理由不充分。楼上业主称加装电梯是为了方便老人或生病的住户，实际楼上很多业主在本小区的房屋处于空置或只是偶尔回来住，在其他地方还有住房，完全可以解决出行问题。其加装电梯的主要理由为增值房价，因此认为加建理由不充分。第一，前期未征求低层业主意见。高层业主没有把业主全部召集在一起表决，在没有征求低层业主意见的情况下，加装电梯施工方案、设计图纸已出具。
第二、加装电梯造成邻里不和谐。本来邻里关系很好，因为加装电梯现在形同陌路，加完后可能变成死对头。华茂苑15栋多层，有100多户一二三楼的都不同意，如果强行装，造成一些不安定因素，不利于和谐社区，强行通过可能会造成100多户不服。
第三，加装电梯安全隐患问题。我们这个单元有一个特点，道路特别狭窄，在这么狭窄的位置装电梯，不说采光、通风、噪音，存在安全隐患问题；小车开进去都困难，再装这么大的电梯，万一发生火灾或者其他重大事故，车没有办法进，是关乎到人的性命的，出了事谁来负责任。
华茂苑是板房，大概1993年左右建的，差不多有30年的房龄了。我们装电梯的地方，楼与楼之间的砖是自然下陷的，之前搞基建的时候因为是多层不可能考虑到装电梯，不会考虑到以后的承重问题，现在加装电梯的地方，一定是薄弱环节。那么重的电梯上上下下，必然会对结构造成破坏，还有日晒雨淋刮大风，难免造成影响，现在有些墙已经自然开裂了。
第四，建议小区城市更新。政府的政策很好，但华茂苑有30年了，现在又搞城市更新改造，可以达到拆的条件了，而且我们的位置很好，还有必要装电梯吗？如果有必要的话，莲花北为什么不装，政府推动了那么久没有推动起来，为什么装不起来，难道真的就是低层特别自私不顾邻里关系，我们的意见是不合适装电梯。

第二，损害个人权益。该小区在设计、建造、购买时明确不带电梯，房屋结构和公共面积方案已确定，各楼层的售价决定了各位购房者之间的权益关系，自愿签订购房合同代表各购买者认可利益关系，多年来这种利益关系是合理合法且稳定的。现为了一部分人打破这种利益关系，损害了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有违公平和公正，也导致业主间矛盾。惠民工程不该以损害一部分人权益的方式让另外一部分人受益、也不应该以制造邻里矛盾为代价。政府推出加装电梯的法规，我们也不赞成少数服从多数这个说法，更改小区的公共部位用途应该全体业主同意，不然就涉及到违约。
第三，造成安全隐患等影响。这个楼在设计之初没有考虑加装电梯的情况，且已使用多年，加装电梯会对建筑物造成一些影响。电梯外挂在外墙，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这些载荷；加装电梯对房屋抗震多少会有一些影响，加装电梯后的抗震性和安全性如何保证，能保证多少年；根据一些报道加装电梯后出现断裂的情况，噪音也随着使用增大；很多细节和将来出现的问题有无完善的解决方案，后续的安全隐患将来都是由物业和业主承担；另外对于底层业主，采光、通风不管怎样都有影响。
（2）许可申请人及其委托代理人陈述意见委托代理人张婷、张春强陈述意见：
第一，针对加建理由不充分的回复
赵先生是一楼的业主可能真的没有办法理解高楼层的问题，我们没有想到房屋的升值，11栋B单元一共8户业主，除了1楼以外还有6户，住有60-80岁的老人10位、重大疾病患者6位、0-10岁的儿童幼童6位。楼上一些业主因为没有电梯出行造成生活受阻、就医困难，救护人员抢救受阻，间接造成3位业主在去年和今年不幸去世，有医院的相关病例证明。
第一，加装电梯的诉求。
加装电梯是国家出台的惠民的政策，考虑到中国老龄化，解决老人、小孩上楼的艰辛。如今房价那么高，不是想买就买得起房的年代，现在赶上国家的政策和形势，我们单元2017年8月份开始建群，积极筹备加装电梯之事，经过三年的协商，最终通过双2/3的同意，合理合法合规申请加装电梯。
我们在这边住了20年，60多岁的时候上楼没有问题，前两年发现明显的变化，上一个台阶或上一层楼都要歇。502业主的妈妈70多了，因为年纪大、不方便爬楼回老家了；802柳先生老伴有腰椎间盘突出，上下楼非常困难；谁都会老，谁家都有老人，这不是道德绑架,生病瘫痪的人，无论大小，不难想象从楼上抬到楼下是多么的艰难。从这个角度来看，惠民政策应该好好的实施一下。
第二，针对加装电梯造成邻里不和谐的回复。
当时603家有两位80多岁的老人，7、8楼也有多位70多岁的老人同子女一块居住，也有其他腿脚不便利的，我们多次和二楼业主协商，协商至今也没有达成一致。公示期间遭到二楼和小区业主们反对，我们找过街道、社区物业协商协调也未达成一致的意见，截至今日近5年的时间，老人已经等不了了。你们100多户和整个多层里剩下的5层比的话，愿意装的人更多，不要强调人数，大家互相包容，考虑一下实际情况，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的实际困难也解决了，大家也没有后顾之忧。
第三，针对加装电梯安全隐患问题的回复。
我们单元不是第一个加装电梯的，7栋4单元加装电梯已经使用一年以上了，会不会造成反对邻居们所担心的问题，有现实的例子在那里。老小区加装电梯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下陷的问题也会进行相应处理。原来楼的安全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只是主楼辅助加一个走廊，我们有一定的数据检验，并不是想怎么搞就怎么搞，从安全角度是没有问题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所有的技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电梯的技术也不是今天才出现的，很早就有了，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要对技术方面保有信心。另外宝安、南山、福田等很多地方都装了，也是一片一片的装，莲花北是特殊情况，它没有装是有其他原因的，肯定也有很多人想装的。
第2， 针对损害个人权益的回复
本楼栋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也是在政府支持和法律允许的条件下申请加装电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8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如果现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管理规定》中关于业主表决比例的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8条规定不一致的，从2021年1月1日起既有住宅增设电梯表决比例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8条的规定执行。即业主申请增设电梯应当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参与表决，并应当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11栋B单元所有提交的文件和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8条的规定，所以我们从人情，道德上来讲也需要加装电梯，从法律法规政策允许的条件下来提出申请。
第3， 针对加装电梯造成安全隐患等影响的回复
安全主要在于设计和更加专业的角度上，我们请了设计师帮我们就安全、消防、加装电梯是否符合国家的标准等问题做了详细说明。旧楼加装电梯采用钢结构，自身重量较轻，满足结构上的强度；基础部分采用独立的筏板基础，和房屋的建筑不搭接；再说到沉降的问题，电梯有独立的基础和原有的基础不平接，过道连接的部分只是衔接的部分，会预留一部分满足条件。关于后续电梯的噪音，因为主机和控制柜都会设置在顶层，噪音主要是在上面而不是在下面，一楼无非是人员走动的声音，位于楼梯口的位置是避免不了，相对来说比人员走动楼梯的声音，电梯的噪音会小很多。采光的问题，井道采用玻璃幕墙满足采光的要求；关于通风，井道离楼还有一段的距离，符合国家规范。
（3） （三）部门陈述人与非部门陈述人质证环节
（1）申请听证人质证：我有今天实拍的照片，我们的二单元的路口，只有两米宽，旁边就是绿化带，两米宽的地方还有一个石板凳，然后到我们楼道。楼道出来到绿化带，我亲自量过的，2.7米，我又看了一下7栋装的电梯，整个箱子凸出来的距离差不多有4.5-5米。门在社区工作站的门口开，社区工作站门口有一个绿化带，这必须要占用绿化带，如果占用整个小区的绿化带，要所有小区业主同意才可以占用的。
（2）申请许可人质证：我们有一组照片，装的位置不会影响到消防、绿化和走路。有关消防、绿化、安全的问题，设计师解答了，前面的路不是行车道，只是一个行人道，不加装电梯，车也进不了，不是一个消防通道。我们提供的照片，大家可以看到，建这个电梯不会有影响。
（3）部门陈述人补充意见：根据《管理规定》中第二条第三款“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可以单元为单位申请。以栋或者整个小区申报的，申请加装电梯的各单元均应符合本规定相关要求”，第三条第一款“既有住宅在满足建筑结构、消防安全等前提下，可以申请在建设用地红线内加装电梯”和第六条第三款“经加装电梯所在单元房屋专有部分占本单元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占本单元业主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
经询问非部门陈述人表示无需查看证据。
（四）部门陈述人与非部门陈述人辩论环节
 1、部门陈述人辩论意见：
第一，针对加装电梯占用公共部分的回复。
我局依据《管理规定》进行审批，《管理规定》规定电梯可以栋或以单元为单位进行申报，如按单元申报满足双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同意可提交申请。根据《管理规定》第三条第一款“既有住宅在满足建筑结构、消防安全等前提下，可以申请在建筑用地红线内加装电梯”。关于加建电梯增加面积的问题，根据《管理规定》第十八条，“对因加装电梯而增加的建筑面积，经约定为不可分摊公共面积后，属于该栋（梯）全体业主共同共有，不再变更各分户业主产权面积。”关于不赞成少数服从多数、更改公共部位用途应全体业主同意的问题，我局将依法依规核发。
我局作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规划审批部门，该单元申报的材料以及设计图纸，经审核是符合《管理规定》相关要求的。该单元申报加装电梯图纸是由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设计的，满足《管理规定》要求，收到反对意见之后，我们也请设计单位就相关技术问题进行了复核，根据设计单位提交的相关说明，本单元加装电梯的设计是满足相关规定要求的。经审核业主提交的相关材料，申请材料满足《管理规定》双三分之二的申报条件。第二，针对房价问题的回复。
房价问题不属于规划审查的范畴之内。  
2、      2、非部门陈述人辩论意见：
（1） 听证申请人及其委托代理人辩论意见：
第一，张贴的公示同意业主签了名，没有同意的业主是没有签名的，这里有5户业主没有签名，怎么叫2/3？
第二，我在这栋楼住了20年，高楼层的很多业主十多年前就搬走了，真正的业主能有三四户在那里住已经不错了，现在全部是年轻人在住。
第三，我们当时花多点钱买低层就是考虑行动的问题，考虑我有老的一天是爬不动的，情愿采光、通风不好、蚊子又多。你们年轻时考虑上面采光通风好，20年以后说我老了，为什么10多年前买的时候想不到老的那一天。也要为低层想想，好处都是你们享受，这样对我们也不公平。
第四，不是所有的多层都适合装电梯，像我们的楼栋，楼道又窄，连小汽车都开不进去，你再装一个大的电梯，平时有什么消防事故，大车还能轧过绿化带，但是加了电梯消防车怎么过去。另外这个电梯是私人自筹资金的，装上去以后最起码要用二三十年，谁也不敢保证不出问题，如果现在的业主大部分搬走了，使用过程中发生事故我们找谁。
第五，上楼不是非要加装一个很大的电梯上去，现在有几万块钱的连着扶梯上去的，不会造成那么多纠纷的，投资又小，不用大动干戈。
第六，我们在彩田中心区位置很好，是否可以申请加入旧改。对已经处于末年的小区大动干戈，投入那么多有必要吗，且电梯装上去以后维护问题是非常困难的，还不如我们全部邻居团结起来，申请更新改造。
经询问非部门陈述人表示无辩论意见。
（2）许可申请人及其委托代理人辩论意见：
棚改的事情很难，没有出政策，拿不切实际的事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有老年人的没有办法，有政策的我们为什么不用，如果没有政策，我们都没有机会坐在一起谈这个事情，有了我们就按照这个去谈，不用谈其他的。
3、 听证结论
听证组研究认为：根据《管理规定》要求，本案加装电梯事项已进行批前公示，在其申请材料满足《管理规定》要求的前提下，可依法依规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另建议行政机关对本案件行政许可依法依规严格把关处理，加装电梯建筑方案设计应满足相关规范要求，争取最大限度降低对原建筑的影响。加建电梯政策，并未要求全体产权人同意，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强使少数人做出让步，这是目前法律和政策的局限性。但是，加建电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属于行政许可业务，听证机关作为行政审批机关，应当遵守行政许可法。综合考虑本案加电梯事项，听证申请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为了社会和谐，建议，行政机关对本案件行政许可依法依规严格把关处理。对电梯的建筑设计规范，在满足国家相关规范要求的基础上，争取最大限度降低对原建筑的影响。
特此报告。

首席听证员：刘丛梅
听证员：谢佩颖、张建辉
2022年4月22日
书记员：丁浩云


听证组认为，根据《管理规定》要求，本案加装电梯事项已进行批前公示，公示后暂未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核发，在其申请材料满足《管理规定》要求的前提下，可依法依规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另，注意对不使用电梯的低楼层业主合法权益的保护，加装电梯建筑方案设计应满足相关规范要求、尽量降低影响。
特此报告。

首席听证员：刘丛梅孙静
听证员：谢佩颖陈凌、张建辉霍晓捷
2022年5月5日
书记员：丁浩云

